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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5-027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5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 年 1-6 月份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08,506,752.88 211,916,720.42 -1.61% 

营业利润 15,345,354.77 16,241,998.50 -5.52% 

利润总额 15,732,738.84 16,594,048.61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246,261.54 11,842,739.09 -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2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 4.51% -1.9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14,691,149.15 569,405,474.58 -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43,118,078.59 438,432,147.06 1.07% 

股本 80,000,000.00 8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5.54            5.48  1.09% 

注：1、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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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5 年上半年，公司总体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

20,850.6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1%；实现营业利润 1,534.54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5.52%；实现利润总额 1,573.2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19%；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4.6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04%。报告期内，

因受市场环境波动的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略有下降。  

2、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下降 9.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

长 1.07%，股本未变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 1.09%。总资产

下降系本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等负债及向全体股东分派现金股利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 2014 年 12 月新股发行使得公司股本及期末净资产产生

变化，从而导致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30.00%，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下降了 1.98个百分点。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 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相符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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